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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华联文化旅游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为子公司融资提供担保的进展公告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没有虚假

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
特别风险提示： 

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额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 100%（均

为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为其他合并报表范围内控股子公司提供的担保），对资产负

债率超过 70%的单位担保金额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 50%，请投资者

充分关注担保风险。 

一、担保情况概述 

为满足业务发展需要，新华联文化旅游发展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

间接持有的全资子公司湖南新华联建设工程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湖南华建”）与

海尔金融保理（重庆）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海尔金融保理”）签署《保理业务合

作协议》，向供应商开具债权债务凭证（即“云单”），通过云单业务平台向海尔

金融保理申请融资，申请融资额度为人民币6,000万元，融资期限1年。 

公司及公司间接持有的全资子公司北京新崇基置业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新

崇基”）、天津新华联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天津新华联”）、惠州市新

华联嘉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惠州新华联”）就上述融资事项与海尔

金融保理签署《最高额连带责任保证担保函》，为本次融资事项提供连带责任保

证担保，保证期间为主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两年。 

同时，根据惠州新华联与海尔金融保理签署的《最高额连带责任保证担保

函》，惠州新华联为长沙新华联铜官窑国际文化旅游开发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长

沙铜官窑”）、芜湖新华联文化旅游投资管理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芜湖投资管

理”）、西宁新华联童梦乐园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西宁童梦乐园”）与海尔金融保

理的云单业务（具体情况详见公司披露于巨潮资讯网的2019-049、058号公告）



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，保证期间为主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两年。 

公司于 2019年 4月 24 日及 2019年 5 月 16 日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

议及 2018 年年度股东大会，审议通过了《关于 2019 年度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

额度的议案》，同意为湖南华建提供新增担保额度 25 亿元。本次担保前，公司为

湖南华建提供的担保余额为 14.63 亿元，本次担保提供后，公司为湖南华建提供

的担保余额为 15.23 亿元，此次获批的剩余可用担保额度为 24.40 亿元。上述担

保涉及的金额均在公司 2018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对外提供担保额度范围

内，根据深交所相关规定，上述担保无需再次提交公司董事会或股东大会审议。 

二、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

被担保人名称：湖南新华联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

住所：长沙市芙蓉区远大一路与东二环西南角湘域相遇大厦北栋 2506 室 

成立日期：1995 年 7 月 7 日 

法定代表人：杨爱兵 

注册资本：200,000 万元 

经营范围：建筑工程施工 

股权关系：公司持有湖南华建 100%的股权。 

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（经审计），湖南华建资产总额 813,644.24 万元，

负债总额 436,328.23 万元（其中银行贷款总额 78,860.00 万元、流动负债总额

380,468.23 万元），净资产 377,316.00 万元；2018 年度营业收入 170,841.37 万元，

利润总额 48,138.33 万元，净利润 46,411.58 万元。 

截至 2019 年 6 月 30 日（未经审计），湖南华建资产总额 820,199.13 万元，

负债总额 428,241.70 万元（其中银行贷款总额 62,720.00 万元、流动负债总额

373,521.70 万元），净资产 391,957.43 万元；2019 年 1-6 月营业收入 72,350.40

万元，利润总额 15,678.83 万元，净利润 14,641.81 万元。 

湖南华建未进行过信用评级，不是失信被执行人。 

三、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

公司及新崇基、天津新华联、惠州新华联就上述融资事项与海尔金融保理签

署《最高额连带责任保证担保函》，为本次融资事项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，保

证范围包括但不限于债务人应付的应收账款回收款、回购价款、费用、违约金等



应付款项，实现债权的费用以及其他所有应付款项。保证期间为主债务履行期限

届满之日起两年。同时，根据惠州新华联与海尔金融保理签署的《最高额连带责

任保证担保函》，惠州新华联为长沙铜官窑、芜湖投资管理、西宁童梦乐园与海

尔金融保理的云单业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，保证范围包括但不限于债务人应

付的应收账款回收款、回购价款、费用、违约金等应付款项，实现债权的费用以

及其他所有应付款项。保证期间为主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两年。 

四、董事会意见 

公司子公司开展云单业务，有助于拓展线上支付手段，节省人工及时间成本，

且云单通过多种技术风控手段，可为企业资金提供多重保障。湖南华建为公司纳

入合并报表范围内子公司，未来能获得持续的现金流，具备较强债务偿还能力，

担保风险可控。本次担保事项是为了满足公司生产经营所需资金的融资担保，符

合公司日常经营发展的正常需要。本次担保符合《公司法》、《公司章程》及《关

于规范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通知》（证监发[2005]120 号）等相关规定，符

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。 

五、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数量 

本次担保提供后，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余额为 203.79 亿元，占公

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262.02%。上述担保均为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为其他合

并报表范围内控股子公司提供的担保。除上述情况以外，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不存

在对外担保的情况，亦未发生逾期担保、涉及诉讼的担保及因担保被判决败诉而

应承担损失的情况。 

六、备查文件 

1、相关协议文本； 

2、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； 

3、公司 2018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。 

 

特此公告。 

 

新华联文化旅游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2019 年 9 月 11 日 


	新华联文化旅游发展股份有限公司
	关于为子公司融资提供担保的进展公告

